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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8,571,428股

发行价格：15.40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

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出现的简称均与上市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释义



内容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新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的原则

性同意意见；

3、上市公司已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职工安置方案；

4、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已经交易对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

5、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获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通过；

6、本次交易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7、上市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并同意新工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要约；

8、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295号）。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其他

尚未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采取竞价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6

年 5 月 22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2.32元/股，该价格为本次发行底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发行投资者申购报价全过程进行见证。发行

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15.40 元/

股，发行价格与发行底价的比率为 125.00%。

本次发行价格的确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的相关规定，符合发行人董事

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的相关决议，且符合公司及主承销商向上交所报送的《发

行与承销方案》。

3、发行数量

根据《发行与承销方案》，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4,000.00万元，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根据募集资金上限 44,000.00 万元除以本次发行底

价 12.32元/股，对于不足 1股的余股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处理，计算得发行股数

不超过 35,714,285 股，同时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09,903,803股（即不超过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30%），两者孰低为 35,714,285股，因此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不超过 35,714,285股（含本数）。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最终为 28,571,428股，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

过并经上交所审核、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最高发行数量，未超过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完成后总股本的 30%，未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

股票数量上限，且发行股数超过本次《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

量上限的 70%。

4、发行对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及缴款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



书》关于确定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获配股数的原则，本次发行对象共 7名，未

超过《注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规定的 35家投资者上限，符合《注册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以及发行人董事会、股东会关于本次发行

的相关决议，符合向上交所报备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与承销方案》。所有发行对

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对象具体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新工集团 6,493,507 100,000,007.80 18

2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3,766,236 212,000,034.40 6

3 周泽民 1,298,701 19,999,995.4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3,116 28,999,986.40 6

5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48,051 29,999,985.40 6

6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银德洋基金

1,298,701 19,999,995.40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3,116 28,999,986.40 6

合计 28,571,428 439,999,991.20 -

5、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439,999,991.20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12,772.91元

(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26,187,218.29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未

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募集资金总额。

6、锁定期安排

新工集团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他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对象因本次发行取得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还需遵守《公司法》

《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

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增加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限售期安排。

若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机构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锁定期另



有其他要求，则参与认购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交所等监管

机构的监管意见对所持股份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截至 2026年 5月 29日 16:00时止，参与本次发行的 7家获配投资者将认购

资金汇入中信证券的发行专用账户，合计金额 439,999,991.20元。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6）第 020005号验证报告，确

认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到位。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兴华验字（2026）第 020006号验资报告。截至 2026

年 6月 1日止，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439,999,991.2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

增值税）人民币 13,812,772.91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26,187,218.29 元。其中，

计入“股本”为 28,571,428.00元，计入“资本公积”为 397,615,790.29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份

28,571,428股，登记后的股份总数为 586,589,347股。

（四）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注册批复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置入资产南京工艺 100%股份已变更至南京化纤名下，南京工

艺变更为南京化纤全资子公司；置出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已转

移至资产承接方，置出资产权属转移涉及的部分过户登记手续等尚在办理中不

影响置出资产的交割，对本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本次交易涉及

的标的资产的交割已完成；本次交易尚需办理的后续事项，在交易相关方按照



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不会

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

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新增股份验资及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

露义务。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履行了相关手续，合法有效，标的

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

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南京化纤已于 2026年 6月 16日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现

金对价，该支付日期晚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约定的时间，但相关交易对方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前述行为不属于违约行

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承诺

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该等批准和授权合法有效；

（二）置入资产南京工艺 100%股份已变更至南京化纤名下，南京工艺变更

为南京化纤全资子公司；基于置出资产的一切权利义务由新工集团享有和承担；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交割已完成。置出资产相关的部分资产权属过户登记、

债权债务转移和员工安置手续尚在办理不会对本次交易的实施构成重大不利影



响。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所涉新增注册资本的验资、

新增股份登记及现金支付流程，实施情况合法有效；

（三）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

形；

（四）上市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

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实际情况与此前已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

形；

（五）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除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已披露情况外，

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未发

生其他变动；

（六）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之日至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

南京化纤已于 2026 年 6 月 16 日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该支付日期晚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时间，但相关交易

对方均已出具确认函，确认前述行为不属于违约行为，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履行

不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本次交易涉及的各承诺方已经或正在履行相关承诺，不

存在违反承诺的情形；

（八）在交易各方按照其签署的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作出的承诺完全履行各

自义务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及限售期。本次发行采取竞价发行方式，本次发行



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6年 5月 22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12.32元/股，该价

格为本次发行底价。根据簿记建档情况，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

情况，并严格按照《认购邀请书》中确定发行价格、发行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

程序和规则，确定本次发行对象共 7名，本次发行价格为 15.40元/股，发行数量

为 28,571,428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39,999,991.20元。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对象具体配售结果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月）

1 新工集团 6,493,507 100,000,007.80 18

2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3,766,236 212,000,034.40 6

3 周泽民 1,298,701 19,999,995.40 6

4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3,116 28,999,986.40 6

5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
同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948,051 29,999,985.40 6

6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
银德洋基金

1,298,701 19,999,995.40 6

7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83,116 28,999,986.40 6

合计 28,571,428 439,999,991.20 -

2、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

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1、新工集团

名称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 4月 29日

注册资本 460,790.67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雪根

注册地址、主要

办公地址
南京市玄武区唱经楼西街 65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100671347443B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

务；股权投资；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品

牌管理；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南京新工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6,493,507股，股份限

售期为 18个月。

2、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名称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22年 11 月 28日

出资额 1,500,000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器元禾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刘澄伟）

注册地址、主要

经营场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 183
号东沙湖基金小镇 19栋 3楼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594MAC4H9Q80U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

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

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3,766,236股，

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3、周泽民

姓名 周泽民

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

居民身份证号 3625311976****

周泽民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298,701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82560856846202


4、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 06月 21日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吴林惠

注册地址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室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68 号时代金融中心 45 楼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577433812A

经营范围

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会

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883,116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5、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名称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21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桦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要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270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3264282348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定增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最终获配数

量为 1,948,051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6、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银德洋基金

名称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 1月 21日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9916910228305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069171366212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23564216472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23564216472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069171366212


名称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桦

注册地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

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主要办公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竹子林求是大厦西座 2702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3003264282348

经营范围
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

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深圳市共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银德洋基金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298,701

股，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

7、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名称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6年 6月 8日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郑成武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城路 99号 18 层

主要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城路 99号震旦国际大厦 18 层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000717866186P

经营范围

（一）发起、设立和销售证券投资基金；（二）管理证券投资基

金；（三）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次最终获配数量为 1,883,116股，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中，新工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新工集团参与认购本次发行构成与公司的关联交易。在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相关

议案时，已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

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相关议案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235642164720
https://aiqicha.baidu.com/company_detail_32235642164720


决。公司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对本次发行相关事项已回避表决。

除新工集团外，其他发行获配对象不包括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关联方，不存

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参与本次发行的情形。发行人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主要股东未向其他发行对象做出保底保收益或变相保底保收益

承诺，也不存在以直接或者通过利益相关方向其他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或者其

他补偿等方式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形。

（四）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

易安排的说明

本次发行对象之一新工集团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新工集团及

其关联方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均已在公司定期和临时报告中予以披露。公

司本次向新工集团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除新工集团外，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其关

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不存在重大交易情况，目前也没有未来交易的安排。

对于本次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

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6年 3月 31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

示：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1 新工集团 156,398,977 国有法人 26,689,209 28.03%

2 新工基金 48,759,619 国有法人 48,759,619 8.74%

3 轻纺集团 24,000,000 国有法人 - 4.30%

4 亨升投资 22,854,873 其他 22,854,873 4.10%



序

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5
南京国资混改基金有限公

司
18,317,305 国有法人 - 3.28%

6 和谐股份 16,561,416 其他 16,561,416 2.97%

7 南京高发 14,785,635 其他 14,785,635 2.65%

8 埃斯顿 10,547,105 其他 10,547,105 1.89%

9 大桥机器 9,623,178 其他 9,623,178 1.72%

10 新合壹号 9,373,495 其他 9,373,495 1.68%

合计 331,221,603 - 159,194,530 59.36%

注：对于本次重组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新工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已出具承诺：“对
于本公司在本次交易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进行转让（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的，不受该

股份锁定期限制）。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以上述持股数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

市公司总股本 586,589,347股，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

（股）
股份性质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新工集团 162,892,484 国有法人 33,182,716 27.77%

2 新工基金 48,759,619 国有法人 48,759,619 8.31%

3 轻纺集团 24,000,000 国有法人 - 4.09%

4 亨升投资 22,854,873 其他 22,854,873 3.90%

5 南京国资混改基金有限公司 18,317,305 国有法人 - 3.12%

6 和谐股份 16,561,416 其他 16,561,416 2.82%

7 南京高发 14,785,635 其他 14,785,635 2.52%

8
工业母机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3,766,236 其他 13,766,236 2.35%

9 埃斯顿 10,547,105 其他 10,547,105 1.80%

10 大桥机器 9,623,178 其他 9,623,178 1.64%

合计 342,107,851 - 170,080,778 58.32%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均为新工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南京市国



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增加 28,571,428股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同时，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

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前

发行数量（股）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

股
366,346,010 65.65% - 366,346,010 62.45%

有限售条件

股
191,671,909 34.35% 28,571,428 220,243,337 37.55%

合计 558,017,919 100.00% 28,571,428 586,589,347 100.00%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一）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上市公司总资产、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的增

加，资本结构将得到优化。本次发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风险抵御能力及盈利能

力，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南京工艺滚动

功能部件国产化关键高端制造装备产业化应用项目、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不会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三）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本次交易不

会对上市公司现有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上市公司将保持其业务、人员、资

产、财务、机构等各个方面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四）本次发行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若未来公司拟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结构，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

必要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

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均未发生变化，亦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增加关

联交易、同业竞争。

六、本次交易的相关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1、中信证券

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010-60838888

传真 010-60836029

经办人员
何洋、任彦昭、陈泽、赵可汗、陈灏、钟领、梅俊凯、张子欧、李

翔、糜泽文、朱强、卢梓昊、金佳琪

2、华泰联合证券

机构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号丰铭国际大厦 A座 6层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经办人员 王峥、耿玉龙、黄涛、顾金池、许亮、李乐予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沈国权

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号上海中心大厦 9、11、12 层

电话 021-20511000



机构名称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传真 021-20511999

经办律师 孙钻、王超、黄露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李尊农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丽泽 SOHO B座 20层

电话 010-51423818

传真 010-51423816

签字注册会计师 汪军、张凯茗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机构负责人 李尊农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 20号丽泽 SOHO B座 20层

电话 010-51423818

传真 010-51423816

签字注册会计师 汪军、张凯茗

七、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文件；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

（三）《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四）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五）法律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七）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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